
附件1
2026年高淳区农业机械化项目申报指南

紧扣农机化“两大行动”，加快提升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，积极推进“人工智能+农机”，不断增强农机社会化作业服务能力，加快推动全区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，根据省、市下达的农机化年度重点工作和目标任务，制定2026年高淳区农业机械化项目申报指南。

一、特色农业机械化推广基地建设

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的设施农业（蔬菜）、果园茶园、水产养殖等基地提升机械化生产水平，扶持内容包括各生产环节农机装备购置、“宜机化”改造、基地标识牌建设等，示范基地建成后，主要生产环节实现机械化作业,“宜机化”建设内容必须与改善机械使用条件紧密相关。单个项目扶持资金不超过10万元，其中用于“宜机化”建设的资金比例不超过财政补助资金的20%。
1. 设施农业机械化推广基地建设要求：连片种植面积20亩以上，购置相关农机装备，实现耕整地、施肥、起垄、覆膜、种植、植保、环境调控、收获、田间转运、冷藏保鲜等主要生产环节机械化作业（不少于6个环节）。
2. 果茶园机械化推广基地建设要求：连片种植面积20亩以上，购置相关农机装备，实现育苗、种植、开沟、中耕除草、施肥、植保、修剪、采收、驱鸟、环境调控、田间转运、冷藏保鲜等主要生产环节机械化作业（不少于6个环节）。
3. 水产养殖机械化推广基地建设要求：连片养殖规模100亩以上，购置相关农机装备，实现清淤、投饲（可实现远程控制）、增氧（可实现远程控制）、水质监测、水草梳割、起捕、塘口转运、螃蟹捆扎、分级分拣、塘口驱鸟等主要生产环节机械化作业（不少于6个环节）。
申报主体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林场圃等。

二、农机库房建设

进一步完善农机化配套设施，支持机库、配件库、维修间、育秧中心、烘干厂房、农产品初加工间等各类农机库房建设，粮食、农资存放库房不在扶持范围。
（1）已完成机库建设用地备案审批手续。
（2）农机库房建设面积应与农机具保有量、农业生产和农机作业服务面积规模相匹配。
（3）新建农机库房面积300平方米以上（含），主体为封闭式砖混、砖木或钢结构（简易工棚不能作为机库）；有机具进出库大门，采光、通风条件良好，防火、防盗、防尘、防垮塌等安全设施达到要求；机库墙体最低处高度不得低于3米，机库总高度不得低于4米，机库地面平整、压实、硬化。

（4）机库必须委托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承建。
申报主体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林场圃等。

三、低空农业服务能力建设

聚焦粮油、水产、林果等产业，围绕播种、植保、施肥、投饲、池塘消杀、吊运、巡检等核心应用场景，提升农用无人机社会化服务能力，拓展服务内容和服务面积，加快推进农业生产领域低空经济发展，支持各类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农用无人机及相关配件、储能充电设备、考取CAAC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等，单个项目补助不超过10万元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项目建成后，主体在用无人机数量不少于3台，且无人机数量应与流转承包土地面积、提供的社会化服务面积相吻合；
拥有无人机飞手不少于2人，全部取得UTC等无人机操作证，且其中至少有1人具有CAAC无人机驾驶员执照；
项目主体所拥有的无人机2026年高淳区内作业服务面积总和不少于5万亩次；
所有无人机应按规定注册备案，办理保险，年内未发生无人机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；
通过无人机飞控平台提供作业面积数据、作业清册等证明材料。
申报主体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。
四、农机智能装备应用和应急服务能力提升
充分发挥先进适用农业机械作业效能，推动低空经济发展，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和应急作业保障能力，促进区内智能农机装备应用和老旧设备替代更新。
（一）智能插秧机作业补助

推进“人工智能+农业”，提升机插秧智能化作业水平和作业质量，对插秧机上安装并使用辅助驾驶、无人驾驶设备（含高清摄像头），单机单季导航作业净面积达到100亩以上，按照40元/亩给予作业补助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 补助面积为插秧机在导航驾驶条件下，辅助驾驶、无人驾驶设备终端记录上传的导航作业净面积，非导航条件下的人工操作插秧机作业面积不计入补助面积，单机单季作业面积不达标的不享受作业补助；
2. 作业地点需在高淳区域内，作业面积以插秧机上安装使用的辅助驾驶、无人驾驶设备终端数据为准，数据采集起止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-6月30日；
3. 辅助驾驶设备信号源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作业数据应接入高淳区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，否则不得申报享受作业补助。
申报主体：农机手、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。

（二）联合收割机应急抢收作业补助

推动区内联合收割机保有量增长和单机作业服务能力提升，满足高淳区内粮油作物抢收作业需求，对作业面积达到规定要求的收割机给予应急抢收作业补助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作业地点需在高淳区内，单机全年稻、麦、油机收作业总面积达1000亩以上，对超出1000亩的部分给予应急抢收作业补助，补助标准分两个档次：1000-1500亩的部分，按照10元/亩补助，超出1500亩的部分，按照30元/亩补助，总补助资金超出计划资金上限时，优先保证超出1500亩的部分；

2. 联合收割机必须为高淳本地农机手、种植主体、农机作业服务组织所有，在区农机安全监理部门注册登记，正常开展年检年审，机手持有联合收割机驾驶证，年内未发生机收安全生产事故；

3. 作业面积数据通过联合收割机上安装的农机作业监测终端（含高清摄像头）提供，监测终端信号源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作业数据应接入高淳区农机信息化管理平台，否则不得申报享受作业补助，数据采集起止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-11月30日。
申报主体：农机手、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企业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。
五、补助标准
特色农业机械化推广基地建设、农机库房建设、低空农业服务能力建设等竞争性立项项目，财政补助标准为不超过总投资的40%，获得部省级资金支持的，累计补助比例不超过50%。已通过项目扶持购置的各类农业机械，不得再申报享受农机购置补贴。

智能插秧机作业补助、收割机应急抢收作业补助采取“定额补助，总量控制”的原则。总补助资金计划按100万元测算（根据竞争性立项项目使用资金确定），其中智能插秧机作业补助75万元左右、收割机应急抢收作业补助25万元左右。当实际总补助额小于计划资金数时，按照每亩补助标准执行；当实际总补助额超过计划资金数时，按照补助资金计划数÷符合条件的作业总面积测算每亩补助资金，确保符合条件的作业面积应补尽补。
